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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分值

每个评委对投标人提出的上述内容分别进行打分，最后取所有评委

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评估项的最终得分。

优：给予 15-20分；良：给予 8-14分；差，给予 0-7分。

②项目时间进度计划：

第一、拟定的项目整体时间进度计划是否完整、合理；第二、项目

整体时间进度计划是否符合招标人的要求；第三、投标人是否能够

承诺按照招标人给出的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成相应工作。

每个评委对投标人提出的上述内容分别进行打分，最后取所有评委

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评估项的最终得分。

优：给予 8-10 分；良：给予 4-7分；差：给予 0-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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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项目团队配置情况：

项目团队具体人员的从业时间、项目执行经验、业绩情况、服务团

队的稳定性等。

每个评委对投标人提出的上述内容分别进行打分，最后取所有评委

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评估项的最终得分。

优：给予 4-5 分；良：给予 2-3分；差：给予 0-1 分。

5

5、投标报价（15 分）

招标人仅需承担承销费用。承销费率为一次性承销费率（募集资金

到位后从募集资金中一次性扣除），按发行债券总额的百分比报价。

投标人的有效报价不高于 0.10%（含 0.10%）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）

【评分标准】报价评审以所报承销费率价格与平均价格差异的绝对

值为评审原则。对于明显（50%及以上）低于平均报价的投标机构，

在评分时予以剔除，第二次计算的平均价格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

四舍五入）作为最终评审标准。最接近最终评审标准的投标人得 15
分，其余报价人与得 15分的投标人报价每低或高 1BP，扣 1分，扣

至 0分为止。各投标人报价必须符合监管要求。

15

合计 100

注：对于以专业投资银行子公司形式承担投资银行相关业务的投标人，以投标人所属的证券公司

集团合并口径的有关财务及业绩经营指标作为投标评审的判定依据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